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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部办公厅关于2013年上半年各地农机购置补贴产品经营违规行为查处情况的通报

农办机〔2013〕29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农机（农业、农牧）局（厅、委、办），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局，黑龙江省农垦总局、广东省农垦总局： 

    今年上半年，各级农机化主管部门按照农业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2013年农业机械购置补贴实施指导意见》（农办财〔2013〕8号）和《农业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农机购置补贴产品经营行为的通知》（农办机〔2012〕19号）的要求，持续加大对农机购置补贴产品经营违规行为的监管力度，对存在骗取套取补贴资金、拉拢腐蚀国家公职人员的农机产销企业，采取了暂停或取消补贴机具经销资格、取消企业或产品补贴资格、列入黑名单等严惩措施，有力维护了农机购置补贴政策的严肃性。为警示不法企业，努力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切实保障广大农民群众和诚信经营企业的合法权益，现将2013年上半年各地违规情节较重的农机购置补贴产品经营违规行为查处情况通报如下。

    一、内蒙古自治区

    1.取消内蒙古蒙龙机械制造有限公司4YZ–4型自走式玉米联合收获机的农机购置补贴资格。

    二、江苏省

    2.取消阜宁新区农机市场有限公司、阜宁县牧丰农机销售有限公司、阜宁县新阜农机有限公司、盐城众发农业机械销售有限公司、南通标新贸易发展有限公司、大丰市大中镇德方农机配件经营部、扬州邗江苏欣农机公司、连云港协胜农机销售有限公司、淮安市慧鑫农业机械有限公司等9家企业2013年农机购置补贴产品经销资格。

    三、浙江省

    3.取消宁波培禾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1WG5.0Q微型耕耘机的农机购置补贴资格。

    四、安徽省

    4.暂停安徽绩溪稼乐植保机械科技有限公司产品的农机购置补贴资格。

    5.取消南陵县星鑫农机有限公司的农机购置补贴产品经销资格，将该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许红列入黑名单。

    6.取消南陵县瑞赢农机销售有限公司的农机购置补贴产品经销资格，将该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吴仙香列入黑名单。

    五、江西省

    7.取消江西省赣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产品的农机购置补贴资格和农机购置补贴产品经销资格，将该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林仙法列入黑名单。

    8.取消新余市驰田农业机械有限公司产品的农机购置补贴资格和农机购置补贴产品经销资格，将该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周勤生列入黑名单。

    9.取消江西省爱荷华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产品的农机购置补贴资格和农机购置补贴产品经销资格，将该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彭桂根列入黑名单。

    六、湖南省

    10.取消湖南飞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广州市番禺莲花山农业机械供应有限公司、湖南星天伟业农机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等3家企业产品的农机购置补贴资格。

    11.取消新田县神州农业机械有限公司的农机购置补贴产品经销资格，将该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刘利芬列入黑名单。

    12.取消新田县东丰农业机械有限公司的农机购置补贴产品经销资格，将该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刘友凤列入黑名单。

    13.取消湘阴县金牛农机推广服务有限责任公司的农机购置补贴产品经销资格，将该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刘献忠列入黑名单。

    七、贵州省

    14.取消浙江铃木机械有限公司、台州泰义机械有限公司、台州市金清增氧机有限公司等3家企业产品的农机购置补贴资格。

    八、陕西省

    15.取消陕西大荔炊事机械有限责任公司、榆林市生财农业机械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西安德润生物技术有限责任公司等3家企业产品的农机购置补贴资格。

    16.取消西安市瑞雪制冷设备有限公司消毒机、移动式排灌机的农机购置补贴资格。

    17.取消旬阳县新农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烟草起垄机、烟叶烘烤设备的农机购置补贴资格。

    18.取消米脂银洲农机制造有限责任公司稻麦脱粒机、红枣精选机的农机购置补贴资格。

    19.取消西安新天地草业有限公司畜禽养殖机的农机购置补贴资格。

    20.取消陕西陕富农机有限公司型号为GY-16开沟机的农机购置补贴资格。

    21.取消陕西金桥农业机械有限责任公司、陕西蒲城富森植保机械有限责任公司等2家企业的农机购置补贴产品经销资格。

    九、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22.取消库尔勒拓疆农业机械有限公司的农机购置补贴产品经销资格，将该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潘青奎列入黑名单。

    对上述违规企业，各省级农机化主管部门要实行跟踪监管、重点检查，如发现在本省区域内也存在违规行为，应及时组织查处并报农业部农机化司，以便在全国范围内采取更加严厉的措施。对被骗取套取的补贴资金，要采取有效措施予以追回。对被取消补贴资格的产品，应立即从补贴管理软件系统中删除，并严格审查被查处企业提出的全部农机试验鉴定申请，防止这些企业采取更换机具名称、型号等方式重新申请鉴定，以至于被取消补贴资格的产品再次进入补贴范围。对被列入黑名单的补贴产品经销商及其法定代表人，要防止其通过翻牌注册、异地注册等方式再次进入补贴产品经销领域。对采取行贿等违法违规方式获取不法利益的农机生产企业和经销商，要及时取消其全部或部分产品的补贴资格和经销补贴产品的资格。对违法违规性质恶劣的产销企业，建议工商部门吊销其营业执照，情节严重涉嫌犯罪的，积极配合司法机关处理。

    坚决查处农机购置补贴产品经营中的违法违规行为，是各级农机化主管部门义不容辞的责任，是确保农机购置补贴政策科学高效规范廉洁实施的重要保障。上述各省（区）农机化主管部门尽心尽责，主动组织查处来自各渠道的举报投诉，付出了艰辛劳动，取得了重大成果，有力净化了所辖区域内农机购置补贴产品市场，切实维护了广大农民群众和诚信经营企业的合法权益。

    各级农机化主管部门要按照《农业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实施监督管理工作的意见》（农机发〔2013〕2号）要求，持续加大对违法违规产销企业的打击力度，认真做好群众举报投诉以及通过其他渠道发现问题的查处工作，努力维护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实施的良好环境。

特此通报。

农业部办公厅

2013年7月30日

